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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1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募集

资金 201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0]1352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年 10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85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

价人民币 22.00元。截止 2010年 10月 25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627,000,000.00 元，扣除发

行费用 42,164,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584,836,000.00 元。 

截止 2010年 10月 25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以“立信大华验字[2010]12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66,089,023.42 元；其中本年度使

用募集资金 182,807,144.02 元。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收入

19,765,357.33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8,512,333.91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制定，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八次

会议修订，并业经本公司 200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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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

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专管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

及 2012年 12月重新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或 12月内累计从

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1,000.00 万元以上或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

额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 5%，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保

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肃宁县支行 
622501040014537 591,930,000.00 ---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肃宁县支行 
622501040016680 --- 5,565,103.86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分行 
718080770018010017344 --- 733,198.25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572010100100090469 --- 6,151,798.09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胜利北街支行 
131080080018010021081 --- 8,598,660.09 活期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运河支行 
513012012000005051 --- 2,463,573.62 活期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运河支行 
513012012000005051 --- 5,000,000.00 三个月定期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运河支行 
513012012000005051 --- 10,000,000.00 三个月定期 

合计  591,930,000.00 38,512,333.91  

 
注：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之外的发行费用 7,09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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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483.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8,280.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56,608.9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止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裘皮服装、服饰精深加工技术改造 否 4,335.06 4,335.06 205.70 4,371.99 100% 2012/7/31 9,113.31 是 否 

2、裘皮服装、服饰生产基地 是 8,033.08 8,033.08 5,972.88 6,817.68 84.87% 2014/2/28 --- 否 否 

3、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建设 是 5,655.35 5,655.35 2,459.44 5,178.06  91.56%  2014/6/30 432.00 否 否 

4、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是 2,976.51 2,976.51 142.69 2,471.17  83.02%   2014/6/30 ---  否 否 

5、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否 5,000.00 5,000.00 --- 5,000.00 100%   ---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000.00 26,000.00 8,780.71 23,838.90   9,545.31   

超募资金投向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 22,800.00 5,800.00 22,800.00 100% --- --- --- 否 

7、投资子公司-京南裘皮城 否 --- 5,000.00 --- 5,000.00 100% --- --- --- 否 

8、购买土地使用权 否 --- 1,270.00 --- 1,270.00 100% --- --- --- 否 

9、投资子公司-香港锐岭公司 否 --- 3,700.00 3,700.00 3,700.00 100% --- ---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32,770.00 9,500.00 32,770.00      

合计   26,000.00 58,770.00 18,280.71 56,608.90   9,5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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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1）裘皮服装、服饰生产基地项目由于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变更为位于肃宁县省级工业聚集区的“肃尚路东侧,北绕城路北侧”，涵盖土建、厂房建设、

机器设备购进以及安装调试等各环节均相应推迟至 2014年 2月 28日。截至 2013年 12月 31 日止，裘皮服装、服饰生产基地项目尚处于建设期，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实现效益。（2）

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及选育研究中心” 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变更为“肃宁县尚村镇公司总部生

产大楼内”，“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 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号”，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均推迟。裘皮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尚处于建设期，且无法单独产生经济收益。（3）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建设项目原为在 5个城市中购买店铺，现变更为“国内销售网络建设项目”，即在与公司有合作意向的 18个大中城

市大型商场中以专柜或专卖店的形式开设 19个营销网点，项目总投资金额由 5,655.35 万元变更为 11,278.60万元，超过募集资金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项目建设内容增加相应推迟完工进

度。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建设项目截至 2013年 12月 31 日止本公司已陆续建成 14 家直营店，因直营店为陆续投入使用，故未达到年均净利润的承诺效益目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本公司超募 32,483.60 万元，2010年 12月 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1年 1月 4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1年 3月 1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1年 5月 1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和公司自有资金 1,500.00 万元出资，在肃宁设立注册资本为 12,621.00万元的控股子公司肃宁县

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51.50%。  

2012年 6月 2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270.00 万元用于购买土地使用权，主要用于建设生产车间，以扩大公司产能。 

2013年 4月 2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届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换汇等值 600.00 万美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锐岭集团有限公司 。 

2013年 5月 7号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5,8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2012年 2月 23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募投项目“裘皮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中的“污水处理实验室、珍稀毛皮动物品种改良及选育研究中心”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

西”变更为“肃宁县尚村镇公司总部生产大楼内”；该募投项目的“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配套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新增实验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

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拟购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相关房产，用于实施 “服装设计研发中心、裘皮服装检验中心” 项目，资金不足部分公司以不超过 2000.00 万元

的自有资金补充。该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2、裘皮服装、服饰生产基地项目：2012年 7月 2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募投项目“裘皮服装、服饰生产基地项目” 实施地点进行变更的议案》，决定将募投项目“裘

皮服装、服饰生产基地项目”实施地点由“沧州市肃宁县尚村市场大街以南，肃尚路以西”变更为位于肃宁县省级工业聚集区的“肃尚路东侧,北绕城路北侧”，该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不发生变更。 

3、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建设项目：2012 年 7 月 2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募投项目“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的议案》；2012 年 8 月 6 日，2012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决定对“直营店及配送中心”募投项目做出相应的变更，在 18 个大中城市中选择当地大型商场以专柜或专卖店的形式建立 19 个营销网点，有利于该项目更好地

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使营销网络建设得到顺利实施，同时能够加快公司在裘皮服装市场的品牌建设，实现本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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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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